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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26        股票简称：瀚叶股份       编号：2019-070 

 

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票冻结的进展公告 

 

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沈培今先生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,840,000 股（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2.99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9.74%）将于 2019年 12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公开进行股票司法处置。 

 

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

了《关于控股股东股票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68）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沈培今先生累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271,374,000股，占沈培今先

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28.16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.65%。 

沈培今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,840,000股于 2019年 1月因股票

质押回购纠纷被中泰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泰资管”）

起诉，法院裁定将沈培今先生质押的上述公司 93,840,000 股冻结。沈培今先生

与公司股票冻结申请人中泰资管达成和解，和解双方已向上海金融法院递交申请

请求撤销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《司法处置股票公告》（[2019]沪 74 执 251 号）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1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股票冻结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69）。 

经与上海金融法院多次沟通，上海金融法院未同意沈培今先生与中泰资管的

上述撤销请求，上述股票将如期进入司法处置程序。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《司

法处置股票公告》（[2019]沪 74 执 251 号），上海金融法院拟将沈培今先生持有

的公司 93,840,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（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99%，占其持有

公司股份数量的 9.74%）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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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执行平台公开进行股票司法处置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票的处置起始单价为 2019 年 12 月 12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该股票

收盘平均价的 90%，未超过处置起始单价的竞买出价无效。 

二、竞买人应符合本次处置股票对应的合格投资者条件，且成交后应遵守上

市公司股票减持相关规定，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本次处置予以分拆处置，每笔最小竞买申报数量为 10,000,000 股，最

小竞买申报数量对应的保证金为人民币 4,000,000 元，竞买人支付的保证金金额

应当与其拟竞买的最大申报数量相匹配。保证金应于 2019年 11月 28日起至 2019

年 12 月 9 日 15:30 前支付至上海金融法院指定账户，由上海金融法院确认竞买

资格及竞买申报数量。未支付保证金或未足额支付保证金的竞买出价无效。 

四、竞买人竞买出价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12日 9:30至 11:30、13:00至 15:30。

经分拆后剩余的 3,840,000 股股票，按照最终匹配结果中竞买价格的高低，依次

征询竞买人意见，如无人竞买，由上海金融法院通过其他方式处置。竞价由司法

执行平台按照价格优先—时间优先—数量优先的原则进行自动匹配，经上海金融

法院核实后，在司法执行平台公布竞买结果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沈培今先生持有公司 963,654,827 股股份，占公司股份总数

的 30.70%（其中，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4,550,35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9.06%；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79,104,47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.64%）。

沈培今先生累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数量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1,374,000股，占

沈培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28.16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.65%。 

如沈培今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,840,000 股（占公司股份总数

2.99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9.74%）被上海金融法院司法处置，沈培今先

生持有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869,814,82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.71%，不会导

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 次 司 法 处 置 事 项 公 示 信 息 详 见 大 宗 股 票 司 法 协 助 执 行 平 台

（https://sf.uap.sse.com.cn）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

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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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7 日 


